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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支出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2021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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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余总体情况

（一）总体情况

2021 年，我区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决策部署，高标准严要求，努力实

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稳步推进

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基金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体运行平稳，广大参保

人员各项待遇按时足额发放，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覆盖面

逐步扩大。在进一步加强基金预算管理的基础上，确保了基金的

安全运营。

2021 年，全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7070894 万

元（不含上解下拨，含中央调剂金，下同），完成全年预算 6675583

万元的 105.92%。基金当期结余 1245784 万元，滚存结余 12568520

万元。

（二）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包括基金支出预算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项目用途和主要内

容、涉及对象及人数范围等）

2021 年全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总支出 5738435 万元,其

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4759052 万元，抚恤金待遇 233331 万元。

全年保障自治区 110.09 万名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待遇发放，

保障 2.39 万名死亡人员的丧葬抚恤金待遇发放。全年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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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目标 95%以上，自治区承诺在每月 25 日前按时足额发放养老

金，首次待遇发放准确率 95％以上，参保群众满意率 95%以上。

二、全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完成及运行情况

（一）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使命，推动“十四五”社保事

业发展良好开局。一是召开全区人社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要讲话精神专题视频会

议”。总结工作，分析形势，明确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二是推

动实施“社保扩面”惠民工程。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

牵头制定《自治区实施“社保扩面”惠民工程实施方案》，建立

自治区社会保障工作厅级联席会议制度。三是以实施“社保扩面”

惠民工程为主线制定了《2021 年社会保险经办管理服务工作要

点》。

（二）以制度完善为引领，推进社保制度改革和政策落实。

一是全面规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会同自治区财政

厅、税务局进一步完善基金统收统支管理，规范基金上缴下拨流

程。鼓励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一执行国

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办法。

（三）以参保扩面为抓手，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一是压实责

任。分解下达全区各地参保扩面计划任务，按季度分析调度各地

执行情况，全区三项社会保险已全面完成年度扩面目标任务。二

是加强部门间数据交换与共享。积极对接市场监管部门企业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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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平台，在提升企业开办服务水平的同时提高社保精

准扩面能力。三是开通灵活就业人员网上参保渠道。灵活就业人

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可通过“新疆智慧人社 APP”办理参保缴费

手续，提升参保便利性。

2021 年度，自治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7070894 万元，

其中：保费收入 4827872 万元，利息收入 117119 万元，委托投

资收益 248498 万元，财政补贴收入 981403 万元，其他收入 35553

万元，转移收入 96249 万元，中央调剂金补助收入 764200 万元。

基金总支出 5825110 万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4696952 万元，

丧葬抚恤金支出 228236 万元，转移支出 150013 万元，上解中央

调剂金支出 743600 万元。基金当期结余 1245784 万元，累计结

余 12568520 万元。

2021 年度养老保险费收入 4827872 万元，与去年同期

3048712 万元相比增加 1779160 万元，增长 58.36%,完成预算

4601229 万元的 104.93%；养老金待遇支出 4925188 万元，与去

年同期 4523531 万元相比增加 401657 万元，增长 8.88%，完成全

年预算 4992383 万元的 98.65%。

三、全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组织实施情况和绩效管理情况

（一）影响全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主要政策分析

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和国家税

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关于 2021 年社会保险缴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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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通知》（新人社发〔2021〕8号）要求，2021 年 1月 1日起，

不再实施阶段性减免和缓缴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

政策，各项社会保险缴费按相关规定正常征收。

二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关于

2021 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新人社发

〔2021〕22号）文件，自2021 年 1月 1日起，调整2020 年 12月

31 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

员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 年自治区企业养老保险待遇也在规定时限内保障或足额

领取待遇，社会满意度95%以上，圆满保障了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

和在职参保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坚定维护了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

久安。

2021 年全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金总支出基金总支

出 5825110 万元,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4696952 万元，丧葬抚

恤金支出 228236 万元，每月 25 日前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首次

待遇发放准确率 99％以上，参保群众满意率 99%以上。

全年保障离退休人员 112.03 万人的基本养老金发放，保障

2.65 万名死亡人员丧葬抚恤。转移基本养老金支出 150013 万元。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自治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会计核算严格执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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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的规定。实

行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按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财

务核算及时、准确；基金各险种间分设收入户、支出户，无相互

挤占、挪用情况；收入户月末清零。每月与银行、财政、税务定

期对账，对数据不一致情况及时查明原因，保证账证、账账、账

实相符。

2.严格按《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规定的内容、方法和程

序，在分析本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测算下年度基金收支情况的基

础上，认真、科学、合理编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下年度

的收、支预算，按时上报预算报表。并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统一

规定的报表要求上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月、季、年报和

决算报表，认真填制、审核各项数据，确保财务与业务、统计数

据一致。

五、附表

2021 年全区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绩效自评表


